
教師至業界研習-認列產學合作計畫類型 

依據 111.12.20教師至業界研習研究推動委員會議決議，定義可申請「教師至業

界研習研究」之類型 II 產學合作計畫，如下表所示，請老師依據可申請認列計

畫提出申請。如有異動，將不定期公告周知。 

1.依據 111.11.08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辦法第 5條第 6項規定，勞動部就業學

程不得做為類型 II 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案之計畫。 

2.自公告日（111.12.21）後「學海惜珠」及「國民科技體適能檢測」不得

認列。 

3.依據 114.09.30教師至業界研習研究推動委員會議決議，教學實踐計畫自

115學年起教學實踐計劃不得認列為教師申請業界研習或研究。（案號

115將不予認列），114學年前（含）執行教學實踐計劃仍可認列。 

4.依據 114.12.17教師至業界研習研究推動委員會議決議(115.1.20群發公

告)：依教育部鼓勵教師至業界研習或研究之精神，係盼教師與業界機構

進行實務研習或研究為主。故產學合作計畫內容若屬於校內學生之課程

指導、專業訓練、技能培育或見習、實習案者，自 115 年 2 月 1 日後

執行之計畫將不予認列為教師業界研習。115 年 1月 31 日前起始之計

畫，則仍依原規定辦理。 

計畫類別 
專案類型 

(摘錄相關計畫以供參考) 
推動委員會決議 

國科會 

(一般專題) 
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 

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
可申請認列 

國科會 

(技專校院) 
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 

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
可申請認列 

國科會 

(產學合作) 
政府產學計畫 可申請認列 

學海築夢 

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 

依據教師出國日

數認列 

學海飛颺、學海

惜珠 
不認列 

高教深耕副冊 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

究計畫 
可申請認列 

政府部會（農委

會、教育部、經

濟部） 
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

究計畫 

(110 年度提升自來水承裝考驗制度及考驗實務計

畫、110年度中港加工出口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對

臺中港港池之水質影響研究計畫、110年度「精進

中藥品質規範」分項計畫 2：編修中藥材檢驗規格

技術及諮詢、大專院校農村實踐共創計畫-譜出山

海協奏曲-臺中山海間之農村實踐與創生、國產文

旦柚果肉粒冰磚製程開發與產業應用加值計畫、) 

可申請認列 



計畫類別 
專案類型 

(摘錄相關計畫以供參考) 
推動委員會決議 

政府產學計畫 

(農村製酒產業加值推展計畫、農業科技產學合作

計畫-大黃瓜多元加工應用、第 46屆國際技能競賽

健康照顧職類國手一般訓練計畫、110年食品及相

關產品之食品病毒類委託檢驗計畫(2)、環境教育

推廣活動計畫-中部山海線學校地區無人機環境監

控暨綠色能源創新推廣活動) 

可申請認列 

政府其他案件 

(110 年教育部補助學生參與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

(賽事:4/24、5/8) 

陳述與產業相關

說明，由推動委

員會審議是否認

列 

地方政府（嘉義

市、台中市環保

局） 
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

究計畫 

(110年度居家服務滿意度問券調查及資料分析) 

可申請認列 

政府產學計畫 

(嘉義市 110 年度長期照顧機構評鑑暨督導考核計

畫、臺中市 110年提升老人福利機構公共安全及服

務品質講座計畫、110年度臺中市沙鹿區樂齡學習

中心計畫、臺中市空氣品質 3D立體監控物聯網之

建構與推廣) 

可申請認列 

政府其他案件 

(107年度全國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初賽計畫、2018臺

中市調酒大賽) 

可申請認列 

技轉案件 

技術移轉授權案件 

(依教師至業界研習或研究實施推動辦法第 5 條第

1項第 2款，產學合作計畫應具有技術移轉、商品

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) 

可申請認列 

產業學院計畫 

政府產學計畫-教育部 

方案一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 

方案二 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 

可申請認列 

教學實踐計畫 
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

究計畫 

114學年前可認列 

115學年起不認列 

就業學程 政府其他案件 不認列 

體適能檢測 
政府產學計畫 

(110年「國民科技體適能檢測」試辦實施計畫、教

育部體育署 110年學生寒假體育育樂營活動) 

不認列 

企業產學計畫-

校內學生人才

培育計畫 

產學合作計畫內容若屬於校內學生之課程

指導、專業訓練、技能培育或見習、實習

案者，自 115 年 2 月 1 日後執行之計畫

不予認列為教師業界研習。 

(115 年 1月 31 日前起始之計畫，則仍依原規定辦

理) 

不認列 

 


